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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盛美

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美上海”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同意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89 号），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43,355,753 股，每股的发行价为人民币

8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8,523.9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0,398.05

万元（不含税，下同）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8,125.85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

师报字[2021]第 ZI10561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内。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根据《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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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盛美半导体设备研发与制造中心 88,245.00 70,000.00 

2 盛美半导体高端半导体设备研发项目 45,000.00 4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65,000.00 65,000.00 

合计 198,245.00 180,000.00 

（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21,783.97 万元。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核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9）。 

（三）公司超募资金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171,140.70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扣除发行费用及手续费后，公司超募资金三方存管账户余额及其产生的利息合计

170,677.45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计划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将在上海张江购置研发办公楼并装修，同时购置相应的研发设备，以

开展高端半导体设备拓展研发工作。本项目拟研发产品包括前道制造设备相关的

干法设备拓展领域产品和超临界CO2清洗干燥设备均具有较高的水准，预计某些

性能指标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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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高端半导体设备拓展研发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丹桂路999弄5、6、7、8号楼（B1-B4） 

4、项目投资构成：本项目计划总投资74,773.07万元，其中，场地投资46,750.25

万元，研发设备购置及安装费2,070.30万元，研发费用25,952.52万元。本项目投

资资金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1,685.91万元，剩余73,087.15万元拟使用

公司首发上市超募资金投入建设。 

5、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年，最终以实际开展情况为准。 

（三）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抓住机遇，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公司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致力加

速推进关键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进程。本项目开发的产品均具有较高的水准，预

计某些性能指标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如果本项目实施成功，一方面国内可以

突破技术难题，补足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短板，提升国产半导体设备的国际市场

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有助于公司建设成为综合性装备

集团，加快跻身国际一流集成电路装备企业行列，能够实现国内半导体产业和公

司发展双赢。 

（2）打造多元产品系列，构筑新的产业布局 

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和半导体制造产业持续向中国转移，公司

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但是局限于全球芯片制造所需要的湿法清洗设备整体

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同时还有LAM、TEL、DNS等国际半导体设备巨头把持，公

司未来发展瓶颈已经凸显。因此，公司亟需拓宽半导体设备的种类，进而覆盖更

多的芯片制造领域，以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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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依托公司现有的技术实力和资金能力，拓展研发高端半导体设备，

以打造多元化产品系列，实现设备平台化的战略目标。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公

司落地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持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 

（3）增强创新研发能力，夯实公司未来发展基础 

全球半导体专用设备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市场主要被国际巨头企业所占

据，公司产品在其面向的市场均与国际巨头直接竞争。与中国大陆半导体专用设

备企业相比，国际巨头企业拥有更强的资金实力、技术储备以及更丰富的产品系

列。同时，随着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的推进，或将

有更多的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会延伸涉及公司现有业务领域。届时，公司将面临

国际巨头企业和中国新进入者的双重竞争。因此，公司需要持续践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通过提升研发实力、加强人才团队建设以保持核心竞争力，凭借技术实

力构筑竞争壁垒，以保障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 

本项目将购置新的场地及研发设备，以开展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拓展的研发。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的研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为创新业务提供基础条

件；同时，依托公司当前的产业链布局，将实现全球人才的凝聚，不断优化人才

团队建设。 

2、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1）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各国均采用远程办公、远程上课的方式

避免公众接触，导致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需求量的显著提升；同时，随

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行业缺芯严重导致全球对半导体芯片的需求呈现

爆炸式的增长，各大芯片制造厂商产能不能满足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进而开始

不同程度的产能扩张。全球芯片产能的扩张带动了半导体设备市场需求的增长，

特别是前道制造设备。 

因此，本项目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具备产业化的市场基础。 

（2）强大的技术储备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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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从2007年以来，长期坚持自主研发，以差异化立足，

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形成了一系列科技成果。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拥有已获授予专利权的主要专利368项，其中，发明专利363项，实用新型

专利3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同时，公司已掌握了多项与半导体前道设备相关的

核心技术，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项目开发的产品均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准，预计某些性能指标能够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公司强大的技术储备可有效降低项目的研发难度，保障项目的顺利实

施。 

（3）卓越的人才队伍是本项目实施的核心支柱 

公司在上海创业伊始，就招聘了一批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优秀应届毕业生。依

托国家02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这批年轻团队成员在公司历次重大新产品开发和产

业化攻关任务中冲锋陷阵，成长为公司的核心骨干，研发实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也是公司未来挺进全球集成电路装备企业第一梯队攻坚克难的中坚力量。截至

2022年6月30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46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5.63%。从研发

人员的学历结构来看，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6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有185人，本

科学历的有225人，占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30%、40.22%和48.91%，整体

学历程度较高。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一支以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HUI WANG博士

为核心，包括总经理王坚、副总经理陈福平、副总经理SOTHEARA CHEAV、电

气工程副总裁王俊、售后服务副总裁李学军的核心技术团队，均具备扎实的专业

技术实力及丰富的行业经验。 

在本项目中，公司卓越的技术团队具备的专业技术实力及丰富的项目经验，

可有效应对研发过程中的各种难题，是本项目稳步实施的核心支柱。 

（四）项目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度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清

洗设备、半导体电镀设备、立式炉管设备和先进封装湿法设备等。公司坚持差异

化竞争和创新的发展战略，通过自主研发的单片兆声波清洗技术、单片槽式组合

清洗技术、电镀技术、无应力抛光技术和立式炉管技术等，向全球晶圆制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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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封装及其他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设备及工艺解决方案，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

少数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产品得到众多国内外主流半导体

厂商的认可，并取得良好的市场口碑。 

本项目将在公司原有产品、技术及客户资源的基础上，拓展研发高端半导体

设备，打造多元产品矩阵，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增强盈利能力。 

（五）主要风险分析 

1、产品研发风险 

本研发项目建设规划是公司在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市场环境的

前提下并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作出的，虽然前期已经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研讨，

但由于本研发项目具有前瞻性和技术难度高的特征，不排除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

以下风险的可能：第一、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成功后，由于技术进步或者产品替

代等原因而导致市场需求发生改变，使得公司新研发的产品和技术不符合市场需

求的风险；第二、由于技术研发存在一定的假设和预想，并不能完全排除在新产

品、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出现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而带来研发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的风险。 

2、关键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人才是决定半导体专用设备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专用设备行业的持续发展，对技术人才的竞争将不断加

剧。如果由于薪酬或其他原因，公司的关键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或者公司无法激

励现有技术人才，或无法吸引优秀技术人才，公司可能发生技术团队配置不足的

情形，从而无法继续研发新产品，无法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公司也可能会面

临更高的招聘及培训成本，将对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泄露风险 

公司自身几乎不从事零部件加工业务，而是根据对产品的设计组织零部件外

购及外协。公司一向重视对核心技术的保护，但如果因公司或供应商的网络安全

系统无法防范未经授权的访问、复杂的网络攻击，或者公司的员工、供应商对敏

感数据的不当处理等原因导致公司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泄露，公司可能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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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重大责任索赔，将可能导致公司的声誉和竞争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对

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障超募资金安全的措施 

本项目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成后，项目实施主体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专项存储投入的超募资金，并与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根据新建项目的实施进度，逐步投入募集资金

并对项目实施单独建账核算。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实施监管监督，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8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的规定，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相关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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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的规定。本次事项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

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事项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

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相关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盛美上海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将进一步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盛美上海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

项目，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盛美上海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9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博文  李  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